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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内外，总有不少事情，让人头痛。特别是扯上孩子，
如果双方都只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走，常常在走出婚姻后还
会闹出很多事。

离婚后未经对方同意私改孩子名字，因种种理由不让对
方见孩子……这些做法背后有不少法律问题。

未经对方同意
可变更孩子姓氏吗？

16年前，阿方和莉莉经法院判决离婚，孩子小斌（当年7岁）判归莉莉抚养，
由阿方每月负担抚养费200元。莉莉在离婚后，未征得阿方同意，单方面决定将
小斌的姓名改了。阿方知道后，非常生气，双方因此发生较大冲突，阿方更是据
此拒绝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对此，莉莉也不甘示弱，起诉到嘉兴秀洲法院，要求阿方支付抚养费。“儿子
是我家的血脉，只能跟父亲姓，不可以跟母姓，这是规矩，如果跟母亲姓，就不再
是我家的人，我当然不再支付抚养费。”对于莉莉的做法，阿方觉得自己不支付
抚养费是很在理的。

那么，莉莉的做法，到底是否合法？法院经审理认为，离婚之后，抚养子女
的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子女的姓名，更不得单方变更为父母之外的第三姓。这种
做法是不妥当的，现在阿方既然不同意给孩子更改姓名，莉莉就需要恢复儿子
原来的姓名。

婚姻法第十六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认为子女只能随
父姓，不能随母姓的思想也是不对的，因此而拒付子女抚养费更是违反婚姻法
的。如果阿方坚持拒付抚养费，按照婚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经当事人提请，
法院可以予以强制执行。

以影响孩子学业为由
能阻止对方探望吗？

孩子都是父母心头宝，即便父母因为各种原因分道扬镳，依然割舍不断那
份骨肉亲情。以影响孩子学业为由，阻止对方探望，显然是不对的。

6年前，戴丽与张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去年，双方经协议离婚，并约定儿
子由张亮抚养，戴丽不承担婚抚养费。双方同时还约定，戴丽有探望孩子的权
利，每月探望时间不少于5天。

离婚头几个月中，张亮和戴丽都能按照协议履行。可从2016年初起，张亮
开始拒绝戴丽探望儿子。戴丽想见儿子，却被张亮拦着苦苦见不着。一气之
下，她把张亮告到海盐法院，要求探望儿子。

从法律上说，戴丽作为孩子的母亲，她探望孩子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
但考虑到这类案件判决后履行难的特点，法院受理该案后，即对原、被告双方
开展了调解工作。在法官面前，张亮也是一吐为快，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原
来，张亮觉得，孩子上学了，学业很重要，离婚协议里没有约定具体探望时间，
戴丽不时来探望孩子，容易打乱孩子正常作息，不利于孩子的学习生活。另
外，每次戴丽来看孩子，总要和自己争吵，他也担心这种争吵会对孩子的心理
健康造成影响。

了解缘由后，承办法官一方面给张亮耐心释法析理，另一方面也告诉戴丽，
如果她和张亮有其他方面的纠纷应避免当着孩子的面沟通解决，借着看孩子的
理由挑起双方矛盾其实得不偿失。

经法官多次调解，戴丽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她表示，以后不会再当孩
子面与张亮发生争吵，而张亮也同意在不影响孩子学业的情况下，让戴丽来探
望孩子。最后，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还对具体探望时间进行了协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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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远光灯也要被处罚？”近日，
一辆小轿车因滥用远光灯被三门交
警拦下，得知要被罚款50元、记1分，
驾驶员一脸惊讶。

夜间会车，刺眼的远光灯会让人
烦不胜烦，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为
严厉查处此类交通违法行为，三门交
警大队针对车辆夜间行驶不按规定
使用灯光这一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
专项整治。短短2个小时，47名驾驶
员受到了处罚。

当晚7时起，交警在三门城区主要路段，对未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车辆进行拦截，
全程使用摄像机、执法记录仪进行录像，固定现场证据后对相关驾驶人员进行安全
教育，并依法给予罚款50元、记1分的处罚。

民警设卡2个小时，竟查获了47起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更让人哭
笑不得的是，部分驾驶员被查处后，还不知道夜间会车还要“变光”。

交警提醒：滥用远光灯不仅不文明，而且容易让对向车辆驾驶员出现视觉盲
区，一旦造成事故害人害己。

新规
新华社 徐骏 作

继去年5月上海公布实施《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
为的规定（试行）》之后，近日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四地相继开展试点。

记者梳理发现，仅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中纪委网站发布的34份省部级及以上领
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中，11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本报记者 高敏

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土地补偿款该如何分配，应该由村集体统一分配还是
发放到各村民小组自行分配？日前，丽水中级法院审结一起行政诉讼，或许可以给
出答案。

武某等46名原告都是丽水莲都联城街道武村人。根据起诉状，2012年10月，
武村召开村民代表以上干部会议，对被征用的土地征用款分配形成会议决议，决定
把各小组土地征用款收回，由村集体统一分配（除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由承包者享受），并决定今后武村各小组土地被征用，土地征用款一律由村集体统
一分配。

武某等40多名村民不服村里决议，向丽水莲都区政府联城街道办事处提出申
请，要求街道办事处责令武村村民委员会对作出的决议进行改正，并要求村委会将
收回的土地补偿款返回给各村民小组。

街道办事处调查后发现，武村的土地补偿款已经发放到各村民小组进行自行
分配，但款项发放1年后，各村民小组仍未形成分配方案，村民反映强烈。在此情
况下，武村村委会召集会议，决定由村集体统一分配。于是，街道办事处作出复函，
认为村民要求责令整改的证据不足，认定武村村委会的该决议合法有效。

武某等人对复函不满，提起行政诉讼，将街道办事处告上法庭。
法院一审认为，武村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把各小组土地征用款收回，由村集体统

一分配，属于村民自治的表现和范畴，街道办事处作出的复函也并无不当，驳回了
原告的诉讼请求。

但原告武某等人不服，继续向丽水中院提起上诉。武某他们认为，武村的土地
除了已经划归村所有的以外，均属村民小组所有，收回村集体在全村村民中分配，
减少了村民小组成员可分配到的数额，侵犯了村民的合法权益。另外，村民代表会
议决定只有40%左右的户数支持，程序上也有不当。

此案经丽水中院二审，武某等46名原告的诉请最终获得支持。丽水中院二审
改判撤销联城街道办事处的复函，并要求街道办事处对武村村委会的决议作出“责
令改正”的决定。

法官说法：
涉案的土地补偿款分属于各村民小组，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应由各

村民小组根据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分配权。但武村村委会在还有少数村民小组未明
确同意将本小组的土地补偿费交由村集体统一分配的情况下，召开村民代表会议，
决定将分属于各村民小组的土地补偿款集中到村集体统一分配，该决定程序违反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侵犯了相关村民小组的合法财产权益。
武村村委会虽在事后要求村民在“联城镇武村村民代表以上干部会议决议”上

签字表决，但从各村民小组的签字名单不能反映出人数或户数符合规定。据此，丽
水中院作出如上判决。

2个小时查获47起
滥用远光灯，有你吗？

走出“围城”后
和孩子相关的那些法律你懂吗？

村集体土地被征用
补偿款该如何分配？


